三十一、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作業(停保)
依據：全民健康保險法

退保原因：1.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

          2.因羈押二個月以上

          3.戶籍註記失蹤滿六個月

作業流程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停保作業





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人事室承辦人員填寫全民健康保險停保申請表





秘書室用印





全民健康保險停保申請表送健保局辦理





停繳保險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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